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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《规范国有土地租赁若干意见》的通知

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《规范国有土地租赁若干意见》的通知

（国土资发（1999）222 号）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土地（国土）管理局（厅），解放军土地管

理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土地管理局：

近年来，一些地方土地管理部门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，完善土地有偿使用

方式，开展了国有土地租赁试点，取得了一定的经验。新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已将国有土地租赁规定为国有土

地有偿使用的一种方式。为贯彻实施《条例》，规范国有土地租赁行为，现将

《规范国有土地租赁若干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地

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国土资源部

1999 年 7 月 27 日

规范国有土地租赁若干意见

一、严格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

地管理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确定国有土地租赁的适用范围。

国有土地租赁是指国家将国有土地出租给使用者使用，由使用者与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签订一定年期的土地租赁合同，并支付租金的行为。

国有土地租赁是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一种形式，是出让方式的补充。当前应以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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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国有土地出让为主，稳妥地推行国有土地租赁。

对原有建设用地，法律规定可以划拨使用的仍维持划拨，不实行有偿使用，

也不实行租赁。对因发生土地转让、场地出租、企业改制和改变土地用途后依法

应当有偿使用的，可以实行租赁。对于新增建设用地，重点仍应是推行和完善国

有土地出让，租赁只作为出让方式的补充。对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用地，无论是

利用原有建设用地，还是利用新增建设用地，都必须实行出让，不实行租赁。

二、国有土地租赁，可以采用招标、拍卖或者双方协议的方式，有条件的，

必须采取招标、拍卖方式。采用双方协议方式出租国有土地的租金，不得低于出

租底

价和按国家规定的最低地价折算的最低租金标准，协议出租结果要报上级土地行

政主管部门备案，并向社会公开披露，接受上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社会监督。

三、国有土地租赁的租金标准应与地价标准相均衡。承租人取得土地使用权

时未支付其它土地费用的，租金标准应按全额地价折算；承租人取得土地使用权

时支付了征地、拆迁等土地费用的，租金标准应按扣除有关费用后的地价余额折

算。

采用短期租赁的，一般按年度或季度支付租金；采用长期租赁的，应在国有

土地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土地租金支付时间、租金调整的时间间隔和调整方式。

四、国有土地租赁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实行短期租赁和长期租赁。对短期使用

或用于修建临时建筑物的土地，应实行短期租赁，短期租赁年限一般不超过５

年；对需要进行地上建筑物、构筑物建设后长期使用的土地，应实行长期租赁，

具体租赁期限由租赁合同约定，但最长租赁期限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同类用途土

地出让最高年期。



3/4

五、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的国有土地租赁，应当由市、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

与土地使用者签订租赁合同。租赁合同内容应当包括出租方、承租方、出租宗地

的位置、范围、面积、用途、租赁期限、土地使用条件、土地租金标准、支付时

间和支付方式、土地租金标准调整的时间和调整幅度、出租方和承租方的权利义

务等。

六、国有土地租赁，承租人取得承租土地使用权。承租人在按规定支付土地

租金并完成开发建设后，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或根据租赁合同约定，可将承

租土地使用权转租、转让或抵押。承租土地使用权转租、转让或抵押，必须依法

登记。

承租人将承租土地转租或分租给第三人的，承租土地使用权仍由原承租人持

有，承租人与第三人建立了附加租赁关系，第三人取得土地的他项权利。

承租人转让土地租赁合同的，租赁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给第三人，承

租土地使用权由第三人取得，租赁合同经更名后继续有效。

地上房屋等建筑物、构筑物依法抵押的，承租土地使用权可随之抵押，但承

租土地使用权只能按合同租金与市场租金的差值及租期估价，抵押权实现时土地

租赁合同同时转让。

在使用年期内，承租人有优先受让权，租赁土地在办理出让手续后，终止租

赁关系。

七、国家对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承租土地使用权，在租赁合同约定的使用

年限届满前不收回；因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，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的，应对承

租人给予合理补偿。

承租土地使用权期满，承租人可申请续期，除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该

幅土地的，应予以批准。未申请续期或者虽申请续期但未获批准的，承租土地使

用权由国家依法无偿收回，并可要求承租人拆除地上建筑物、构筑物，恢复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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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状。

承租人未按合同约定开发建设、未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同意转让、转租或不

按合同约定按时交纳土地租金的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解除合同，依法收回承

租土地使用权。

八、各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国有土地租金的征收工作，协助财政

部门作好土地租金的使用管理。收取的土地租金应当参照国有土地出让金的管理

办法进行管理，按规定纳入当地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，专项用于城市基础设施

建设和土地开发。

九、各省、市在本《意见》下发前对国有土地租赁适用范围已有规定或各地

已签订《国有土地租赁合同》的，暂按已有规定及《国有土地租赁合同》的约定

执行，并在今后工作中逐步规范；本《意见》下发后实施国有土地租赁的，一律

按本《意见》要求规范办理。


